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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厂房租赁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为择机以适当方式盘活本部资产，综合考虑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要，经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批准，公司拟向福建鸿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鸿博光电”）租赁部分厂房用于日常生产经营，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具体情况如下： 

一、交易概述 

公司与鸿博光电签订了《租赁合同》、《补充合同》，租赁鸿博光电所拥有

的位于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镇齐安路 772 号的租赁物福建鸿博光电园 B10#

楼、B11#楼及连廊 A、连廊 B。为保证公司经营场所稳定，公司拟与鸿博光电签

署《租赁合同之补充协议》，将其中面积 12650 平方米的厂房，以租金单价每平

方米月租金人民币 10 元，延长租赁期限至 2028 年 9 月 30 日止，租赁期 10 年。

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28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鸿博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厂房租赁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租赁鸿博光电所拥有的上述

厂房。公司将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与鸿博光电签订《租赁合同之补充协议》。 

鸿博光电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尤玉仙通过鸿博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鸿博集团）间接控股的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本次交易（含关联交易累计

金额）未超出董事会审批范围，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

资产重组。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一）关联关系 

尤玉仙持有鸿博集团 69.25%股权，鸿博集团持有本次交易对方鸿博光电

71.07%股权；尤玉仙本人持有鸿博光电 28.93%股权，尤玉仙同时担任鸿博光电

的董事长兼总经理、法定代表人。 

在上市公司层面，尤玉仙系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鸿博光电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福建鸿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5 年 09 月 09 日 

注册资本 7,000 万元 

股权结构 鸿博集团持有 71.07%股权，尤玉仙持有 28.93%股权 

公司住所 福州市仓山区齐安路 772 号鸿博光电园 6#、7#楼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 尤玉仙 

经营范围 

照明器具、电子元器件及配件的研发、生产、销售；显示器

件、通信设备、计算机及电子设备的制造、销售；照明工程

设计、施工；对外贸易；合同能源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0007796148659 

鸿博光电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9 月 30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889,104,063.86 786,018,592.78 

负债总额 196,927,922.50 150,966,252.03 

净资产 692,176,141.36 635,052,340.75 

项目 2018 年 1-9 月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1,091,720,050.49 1,033,318,011.43 

净利润 57,123,800.61 75,428,961.84 

注：2018 年 1-9 月份数据未经审计。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福建鸿博光电园位于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镇齐安路 772 号，本次交易的

租赁物为福建鸿博光电园 B10#楼、B11#楼及连廊 A、连廊 B，房屋所有权证号：

闽（2018）福州市不动产权第 0057218 号、闽（2018）福州市不动产权第 0013593

号，实际租赁的面积为 12650 平方米。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鸿博股份本次租赁的生产经营地点位于福州市仓山区盖山镇齐安路福建鸿

博光电园，目前该区域附近厂房的出租均价在 16-50 元/平方米/月之间，具体情

况如下： 

单位：元/平方米/月 

位置 均价 租赁情况 

仓山区福湾路口奥体附近 16 招租 

 仓山区福湾路与阳歧路交叉口  50 招租 

仓山区阳岐路口 25 招租 

注：以上数据来源于 58 同城网（fz.58.com ）。 

本次厂房的租赁价格主要参照周边厂房租赁价格，经双方友好协商，鉴于公

司租赁期较长，鸿博光电给予公司适度优惠，最终确定交易价格为 10 元/平方米

/月，遵循了客观、公平、公允的定价原则。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将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与鸿博光电签署《租赁合同之补充协议》。合同

主要内容如下： 

1、合同主体 

出租方（以下简称甲方）：福建鸿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承租方（以下简称乙方）：鸿博股份有限公司 

https://fz.58.com/cangshan/fangchan/
https://fz.58.com/cangshan/fangchan/


 2、建筑面积：12650 平方米，具体情况如下： 

（1）租赁物 A：指 B10#楼二、三层，面积共计 9183 平方米租赁期限自 2018

年 10 月 9 日起延长至 2028 年 9 月 30 日止，租赁期 10 年。 

（2）租赁物 B：指 B10#楼一层的 1000 平方米、B11#楼一层及连廊 A、连

廊 B（面积 2467 平方米），面积共计 3467 平方米租赁期限自 2018 年 10 月 1 日

起延长至 2028 年 9 月 30 日止，租赁期 10 年。 

（3）租赁物 C：指 B11#楼二、三层，面积共计 4388.7 平方米租赁期限自

2018 年 10 月 1 日起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止，租赁期 6 个月。  

 3、付款方式： 

（1）甲、乙双方约定，租赁物 A、B、C 每平方米月租金均为人民币 10 元。 

（2）租赁物 A、租赁物 B，面积共计 12650 平方米，第三年起即 2020 年

10 月 1 日起，租金递增 5%，空地不收取租金。即第一年、第二年年租金均为人

民币 1518000 元，第三年年租金为 1593900 元，第四年年租金为 1673595 元，第

五年年租金为 1757275 元，第六年年租金为 1845139 元，第七年年租金为 1937396

元，第八年年租金为 2034265 元，第九年年租金为 2135979 元，第十年年租金为

2242778 元，10 年租金总计 18256327 元。 

（3）租金半年一付，即乙方应于每年的 4 月 1 日前、10 月 1 日前付清租赁

物 A 和租赁物 B 随后半年的租金。 

六、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部现所属地块已成为福州市核心生活区之一，用于对外租赁能获得更

大收益。综合考虑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向鸿博光电租赁部分厂房用于日常生产经

营，并签署较长期限的租赁合同以保障公司生产经营的持续稳定。 

本次交易为关联交易，交易价格以目前市场价格为基础确定，交易价格公允，

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9 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鸿博光电发生关联交易金额 319,893.60 元，

主要为公司租赁鸿博光电园的代缴水电费。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事前向独立董事提交了相关资料，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审查，同意将该

关联交易事项提交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针对该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董事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回避了对相关议案的表决，表

决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和《公司章程》、

《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 

（二）本次厂房租赁，是为了满足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对经营场地的需求，有

利于公司的持续长远发展。本次厂房租赁定价依照市场价值的原则，关联交易遵

循了客观、公平、公允的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

影响公司独立性。该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其程

序是合法、合规的。我们同意本次厂房租赁的事项。 

九、附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函和独立意见； 

4.《租赁合同之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鸿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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